
“村干部教我们把垃圾再利用，变
废为宝，垃圾少了，村里越来越干净漂
亮了，我们住着特别舒心……”日前，
家住统景镇胜利村4社的村民陈强正
在摆弄自己院落的盆栽，“你看，这个
花盆，就是拣的别人不要的废轮胎弄
的，多好看。”当被问到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给自家带来什么变化时，陈强竖
起了大拇指。

近年来，统景镇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在区城管局的指导下，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多措并
举狠抓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掀起
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一场“绿色革
命”。

抓实组织领导
盯紧责任“第一人”

要做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就必
须抓住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

为切实落实责任制，统景镇成立
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主要
领导任“第一责任人”抓统筹协调工
作，分管领导任行业责任人抓业务指
导工作，各驻村领导抓具体实施工作；
制定行动方案，明确村、社区干部责
任，定期开展督查检查，对公益性岗位
进行区域化管理，层层签订责任书，明
确工作责任。

此外，镇上还设立了乡村多勤联
动巡查组，每月不定时对各村的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及分类、公路养护等公
益岗位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方位督

促。

狠抓公益岗位改革
整合形成“一盘棋”

为确保工作效益最大化，今年 5
月，统景镇开展了公益岗位改革，将原
本错综复杂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分
类、森林防火、乡村治理、公路养护等
337 名岗位人员进行了全面统筹整
合，重新设置了公益岗位206名，拧紧

成一股绳发力开展相关工作。
同时，统筹资金，21 个村共设置

68处“四有”（有防雨棚、有投放点公
示牌、有垃圾分类标识栏、有宣传提示
栏）集中分类收集点，配置 68块垃圾
分类宣传栏；更新换代分类垃圾桶
1460个，并制作垃圾分类桶标志标识
1300张，确保设备干净、整洁，标志清
晰，摆放合理，易于群众投放；制作垃
圾分类宣传栏23块，张贴垃圾分类宣

传海报5000份，营造浓厚的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氛围；建立起完善的“户收
集、村集中、镇管理、专业公司运输、区
域处理”模式，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最终实现“新村新风貌·新院新生
活”。

大力抓宣传教育
共同打好“组合拳”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最终还
是要落实到村民自觉行动上，让村民
们改变以往的旧观念，实现从“要我
分”到“我要分”的改变。

因此，在工作中，统景镇通过定期
召开院坝会、发放宣传单、签订责任书
等方式，持续引导农村群众树立爱卫
保洁、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同
时，将生活垃圾分类、整治人居环境、
乡风文明等纳入村规民约，张贴在每
个农户墙上，督促群众认真遵守。为
促进村民积极性，统景镇还设置了评
比机制，把全镇 176 个村民小组按照
户为单位，全面开展星级农户双月评
比活动，覆盖农户100%，激发农户比
学赶帮主动性、积极性。此外，每月还
对表现优异的群众进行物质奖励，在
各村形成人人讲卫生、讲分类的良好
局面，一系列“组合拳”下来，统景镇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数据显示，2022年，全镇可回收物
分出量约600吨，分出率为10%，分出
量较2021年增长5%。其他垃圾日均
清 运 量 6 吨 ，较 2021 年 12 月 下 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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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交巡警将加大
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

确保我区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形势持续平稳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日前，记者从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

做好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期，渝
北交巡警结合“缓堵促畅”工作，将持续加大对辖区内机动车乱停乱放、堵塞占用
消防车通道、行人违法横穿马路、摩托车电动车驾驶员不佩戴安全头盔、超员超载
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据悉，在本次工作中，渝北交巡警将有序推进违法停车执法整治工作，对堵塞
占用消防车通道、主次干道、立交匝道、公交专用道、停车港的车辆严格予以查处
取缔，以实际行动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规范道路停车秩序，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

渝北交巡警提醒广大车主：严禁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车辆，并及时将不按规
定停放的汽车挪移至
车库、停车位或不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和通行
的区域规范停放；不得
出现双排停等严重阻
路的违停行为。对未
及时挪移违停车辆的，
交巡警将依法就近拖
移至安全区域，并对违
法行为予以处罚。

本报讯（记者 万桃利）近日，回兴
街道双桐路社区组织辖区物业人员、居
民代表等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以及消防
应急演练，切实增强辖区居民消防安全
责任意识，提高消防应急处置能力，有
力推动平安和谐的消防安全环境建设。

“出门时应注意人走电断，防止电
器自燃……”活动中，来自重庆市安宣
防火中心的消防教官结合真实案例视
频，从电线电器自燃、家庭厨房火灾、车
棚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幼童玩火引燃
堆放杂物等几个方面为居民讲解消防
安全知识，有效传达消防安全理念。

在随后开展的消防应急演练中，参
与演练的群众按照逃生路线进行有序
疏散撤离。直至最后一名人员疏散完
成，物业相关负责人迅速清点了人数并
进行汇报，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紧
密、准确高效。紧接着，教官现场向群
众讲解了常见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在
空旷地带进行了灭火器实操演示。

“实践操作就是最好的老师，能够
让大家掌握好消防物品的使用方法。”
双桐路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演
练活动严格按照“把演练当成实战”的
要求展开，紧张有序、配合默契、效果
明显，达到了预期目标，进一步提高了
居民的应急处置能力。

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加
快，因拆迁、征地、流转
等导致城郊、农村地区
发生不少“外嫁女”土
地承包权益纠纷。她
们或嫁入城镇，或嫁入

其他乡村，但她们是否依然继续享有原生家庭中土地承包相关权益，这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为此，记者采访了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请他以案例的形式为我
们答疑解惑。

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某村小组村民李某所在家庭以李某为户主共6人参
加了承包土地，即李某、王某（李某之妻）、邹某（李某岳母）、李某一（李某大儿
子）、李某二（李某二儿子）、李某某（李某女儿），共六个承包人口，承包土地3.6
亩。后李某、邹某、王某、李某一相继去世。1999年4月在第二轮承包过程中，以
李某为户主的承包户一分为二，具体分为以李某二为户主的小承包户包括2个承
包人口，承包土地为1.02亩，以宋某某（系李某一之妻）为户主的承包户为4人，承
包土地为2.04亩。2017年 6月，其所在的乡政府因旅游建设项目开发，征用了村
小组的土地，该承包户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为231795.94元。该乡人民政府在公
示册中注明土地承包人为宋某某，而李某某已经于1991年外嫁至隔壁村，户口也
随之迁入，其丈夫系本村承包人口并承包有土地，所以李某某不能得到土地补偿
款。李某某诉至当地法院，要求宋某某支付自己土地补偿款115897.97元。经法
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李某某的诉讼请求。

据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案中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享有的，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流转等方面权利的
总和。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法定权
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剥夺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能非法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案例中的李某某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在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以户为承包单位，在未经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法定程序改变的情况下，承
包户内原承包人口的变化并不影响该承包户承包的土地面积。1999年进行的
土地承包并非是对所有土地重新发包，而是随着原承包户内承包户主的死亡、
子女的成家分家等因素，在原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分户或者重新确定承包户主，
实质是对原承包土地的延包或续包。本案例中，李某某已于90年代外嫁，户口
随之迁入夫家，且其丈夫系承包人口承包有土地，在集体经济组织未按照法定
程序作出相关决定的情况下，李某某已成为夫家家庭成员并融入夫家成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其在娘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动丧失，不再享有娘家土
地承包的相关权益。

那么外嫁女子是否一律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该负责人表示，并非如
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
回其原承包地”。若妇女婚后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则该妇女仍属于娘家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娘家土地承包的相关权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
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此外，根据最
高法《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指出要依法妥善
处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防止简单以村民自治为由剥夺村民的基
本财产权利，依法依规保护农村外嫁女、入赘婿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彦雪 整理报道

垃圾变废为宝，环境越来越美
看统景镇如何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

本报记者 王彦雪 通讯员 刘虹均

农村外嫁女是否享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
区司法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回兴街道双桐路社区：

开展消防培训演练 共筑安全“防火墙”

统景镇胜利村村民用废旧轮胎制成花盆种上绿植，美化自家庭院
本报记者 王彦雪 摄

消防教官为物业人员和居民代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万桃利 摄


